附件2
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承诺书
经营（不带储存设施）

上海市闵行区应急管理局：
本单位已知悉上述告知内容，特此郑重承诺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本单位提交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不带储存设施）申请材料及内容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合法有效，电子资料与纸质原件一致。
二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活动，本单位承诺：
（一）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规定。
（二）对经营环节，涉及危险化学品储存和运输的，将委托有危险化学品储存资质单位储存，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由有危险化学品运输资质的车辆及单位实施。
（三）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相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
（四）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员工***等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合格。
（五）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业务，不在业务经营场所存放危险化学品。
（六）本单位承诺在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（不带储存设施）之日起2个月内获取市场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性质营业执照（未取得营业执照前不进行经营活动）。
三、本单位积极配合应急管理部门的日常监管。本单位如存在虚假承诺情况，或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本单位存在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情形，自愿接受撤销行政许可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。
以上所作承诺为本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（签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（或主要负责人）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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